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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的修辞:变迁着的公民身份及其表述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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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� 要: 公民是自由、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, 并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。在古希腊, 公民就是一个政治的人,宪法

直接与公民关联; 在近代西方,通过让渡和保留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,一个自然的人成为一个法律的人并在法律

之下组织政治生活, 权利成为公民与宪法的纽带; 屈辱中走向近代化的中国, 要将臣民构建为公民需以国民为

介, 与人民相对,以责任和道德为落点, 这段复杂而独特的过程中,公民的表达词汇与叙述结构的变迁映现出了

中国宪法的特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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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在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中,相同的概念会被不断

地重新定义。这种概念变化的形式即是�修辞 。宪
法作为政治领域中的一个概念, 其修辞往往与那个

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紧密相连。基于此,对

宪法的思考可以在两个维度展开:一是宪法的本体,

即宪法概念在被不同定义时隐藏在这些变化中的不

变的所指 ! ! ! 公民;二是宪法的修辞,即在不同时空

语境下,公民身份的不同存在与表述方式。公民与

宪法是通过�公共生活 而关联的,公民是参与公共

生活的主体,而宪法就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

和规则,包括对公共生活的规范和对这种公共生活

方式的正当性的论证。

一

指涉人的概念有很多,如自然人、臣民、国民、人

民、公民等,这组概念对应不同的国家理念, 体现了

对人的生活状态的不同描述,暗含着政治共同体 ∀

与个人的不同关系,以及不同政治共同体的不同权

力结构。公民概念由�公 和�民 组成。�民 是人的

集合或是指某一类人, �公 描述的是相对于国家而

存在的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, �公 与�民 的结合

指的是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,参与共同体政治生活

的个人。

公民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, 被定义为雅

典城邦的成员。亚里士多德对公民的表述依赖于对

公共与私人、城邦与家庭、人及其行动与事物的严格

划分,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公民,他必须首先是一家之

主,能统治家中的事物和其他人,以使他能自由地投

身于城邦,并同与其平等的人一起加入到城邦中的

统治和被统治活动中。
[ 1] ( P32- 34)

政制( politeia)也即今

人称之为�宪法 的东西,就是这种统治与被统治活

动的别名。这段简单的表述暗含了成为公民所需要

的基本品性和能力:独立自主、自由和平等。虽然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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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文中, 国家、政治共同体和城邦是等同的概念, 不一致的使用这些概念只是为了遵从不同时代、语境下的习惯表

达。



着文明的演进,这些基本理念的涵义有所变迁,并且

不同时空场境下的具体的公民身份还被附加了其他

各自不同的德性和技艺,但是自主、自由、平等是成

为公民的基本前提的理念还是得到了一脉地传承。

个人首先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。从苏格拉底开

始,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下, 哲学从自然主义转

向了理性主义。这个理性主义哲学发端于惊异

( wonder) �我 的存在, 强调人的理性, 要求认识自

身。人与自然不再是处于一种�混沌 状态,相反,该

理论主张�人 与�自然 的分离,因为人是有灵魂的、

理性的,所以相对于自然来说,人是独立的。

对独立的人的价值的发现, 是公民形成的逻辑

起点。因为,公民是在独立的个人形成的政治统一

体中,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框架下,参与政治统一体

公共生活的个人。

参与共同体政治生活的人还应该是一个�自主 

的人,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统治自己。公民是同时统

治和被统治的人,这样的民主政制是宪法的原生

涵义。

独立自主的个人是自由而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

的,尽管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可以多角度、多层次。

自由可以是公民身份的前提,也可以理解为获得公

民身份的目的或结果,甚至也能将公民身份视为自

由本身的呈现; 自由可以是积极地、无阻碍地参与,

也可以是消极地不依从、无干涉。�公民身份是平等

的表述 [ 2] ( P13) , 但是平等的范围是变动的, 可窄可

宽;平等的理解可以是包含差异性的实质平等,也可

以是形式上的一律平等。

如果我们用简短的、印象主义的方式进行审视

的话,那么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不同理解,从古至今

有积极的公民和消极的公民两种存在方式, 与此对

应,也就有共和主义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民主宪政

两种宪政模式。

二

�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 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

腊�人 的政治和伦理生活的精準提炼。它首先表达
的是个人与城邦的关系。在希腊城邦中,人都是独

立自足的,皆值其所值, 不过, 与城邦截然区别的个

人,又在共有共享中构成了城邦。个人觉得自己是

整体生活中的一个影响因素,并确信自己的社会价

值,因此就不必费心去想他独特的�自身 ,不会去想

象某种分立的个人生活或分立的个人权利。�我们

决不能认为哪个公民只属于他自己, 他们全都属于

国家。 [3] ( P36)在这个意义上,不存在作为最小单位的

自立的个人问题,参与城邦的共同生活就是人性本

质的一部分。[ 4] ( P191)由此, 从人与自然的混沌不分到

人与城邦的合和一体, 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人又全

身心地投入到了城邦的生活中。

城邦( polis)是一个基于共同的�正义感 的道德

共同体,这种共同的�正义 或称之为�善 ,是以共同

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伦理为基础的,因此维系公民间

联系的不是亲情、地域或血浓于水这类人性自然温

情,而是对共同目标的选择和承诺。[ 5]由此,城邦存

在的目的便是促进并实现这种共同的�善 。共同的
�善 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共同利益,奠定了公共生

活的基础。在公共生活中,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中,

个人被叠加了城邦成员的身份资格以及相应的公共

责任,转换成了城邦的公民。

公民 ( polite)一词由城邦一词衍化而来, 意为

�属于城邦的人 ,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。因此,亚里

士多德将公民定义为: �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

的人,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 。[ 6] ( P110)

公民的性质不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,更

描述了参与公共生活的状态或是表达了对参与的要

求。因为,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观察,在古希腊的语境

下,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责

任,无论是从城邦还是个人的角度,它都是一种必须

和自然。因此,公民应当是政治共同体的积极成员,

他的积极参与本身既是自我完善的重要部分, 又是

对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一种贡献,具有超越具体功

利目的的道德意义。∀

积极的公民观即公民共和主义,其特征在于,强

调政治参与对参与者本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。在这

种观点看来,城邦重于个人,政治生活高于家庭、邻

里和职业生活中纯粹私人的乐趣,因而应该成为人

们生活的中心。[ 7]( P250- 251) 这种公民观所理解的自由

和平等都是政治意义上的,也是绝对的。公民身份

就是自由本身的呈现,自由是在社会中�过一个人喜
欢过的生活 的权利, 同时是政治上多数人的统

治。[ 3] ( P17)平等亦是范围被严格限制了的政治上的平

等,公民一起作出决策,在那里每个决策者都尊重其

107

∀ 欧克肖特( M ichael Oakeshott)在其#论人类行为∃一

书中,分析了人类两种不同的行为:一种是为了达成某些特

定目的的行为, 即所谓的计量性行为( prudential practice) , 而

另一种则只是满足、实践某种道德规范的行为, 即所谓的道

德性行为( mo ral practice)。公共领域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活

动即属于后一种。



他人的权威,所有参加者都服从他们已作出的决策。

这些以能力和德性为支撑的公民, 自主、自由、平等

地参与城邦生活,既无需为自己保留什么,也没有为

城邦奉献什么,因为个人与城邦的最终目的是相

同的。

宪法( politeia)指的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事实上的

城邦,包括决定城邦特有本质的无数特征,包括城邦

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,以及现代狭义的政府事务。

宪法还包括对作为实存事实的城邦生活方式的哲学

解释,其哲学之维就体现在,城邦被预设为�善的 、
�好的 或�完美的 。同时,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和

伦理范畴的宪法,体现了一种生活规划,并决定了对

好公民的特有定义, 因而对公民德性有构成作用。

甚至,在某种意义上,宪法指代的就是公民的性格和

生活方式, 这在希腊政治典籍中有无数的例

证。
[ 8] ( P21- 22)

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宪政模式是以直

接民主、积极公民、绝对的自由和平等、政治生活高

于私人生活、城邦重于个人等等标示的。其中,城邦

( polis)、公民( polite)和宪法( politeia)是同时发生、三

位一体的概念, 其关联性从这三个词汇的希腊文词

根即能窥见一斑。它们分别从公民身份( citizenship

ident ity)、公民德性 ( civic virtues)以及结构与制度

( const itution and inst itution)三个方面呈现政治生

活。在一体三面的城邦生活中,积极的公民与宪法

是同构的,无需任何中介直接关联。不过,我们需要

谨记的是,古希腊的宪法( politeia)仅仅是政治性和

伦理性的。

三

古希腊的宪法,经由罗马法传统,发展为近现代

的宪法,公民的存在方式的转换需要在两条线上展

开:一是从天生的政治动物转向天生的占有人,二是

公民身份范围的扩大。完成这一转换要借助的一个

核心范畴就是�权利 。权利同时存在于道德和法律

的层面,法律的权利又包括政治权利和社会、经济权

利。不同层面和内容的权利呈现出公民存在方式的

变化,宪法就是通过权利的确认体系和保障机制来

规范公民的政治生活。

亚里士多德时期后约 5个世纪, 罗马法理学家

盖尤斯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方式,即

通过划分人、行动和事物( res) , 完成了人从天生的

政治动物向天生就是一个事物的所有者或占有人的

转变。[ 1] ( P37)并且,对事物的占有被上升为法律赋予

的�权利 ,同时权利又将占有人构造成了一个法律

的人,这是盖尤斯的洞识,因为我们的确都生活在一

个事物的世界中。问题是,占有人,一个在与事物的

关系上定义的人,这样的人如何与其他的同样也应

该得到尊重的占有人相遇、互动,如何从人对物的占

有关系演进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从而构建政治的

生活? 直到 15世纪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家才在理

论上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案: 赋予权利以

道德意义,以道德的权利同时构建法律的和政治的

生活。

人在成为公民前天然地就已经存在,因此他具

有自然的和私人的存在与人性:所有者的人性。同

时,人被视为�天赋人权 的承担者,经由保留和让渡

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,从自然的人进入公民社会。

当他进入政治并成为公民时,他并没有把上述同事

物与人的关系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家庭中并抛之

脑后,相反地,他带着这些关系一起进入政治, 并将

这些关系作为他的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。这即是

说,人将自己定义为所有者,然后他才宣称是一个公

民,进而建立起一个同事物与人的关系的世

界。[ 1] ( P48)由此,标示公民身份的不再是直接的参与

公共生活,而是保有宪法(社会契约)确认的权利,并

通过制定法律和服从法律成为一个同时统治和被统

治的人。

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巨大重要性在于,它改变

了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关系的理解。相较于政治

参与,人们更加眷恋于丰富的私人生活。政治参与

被看作私人生活的手段,它只是对于保证政府去尊

重并支持公民追求这些个人消遣与感情的自由来说

才是必要的。因此, 与希腊城邦中公民与共同体利

益一致性的预设不同, 近代的政治生活预设了个人

与国家利益的对立,并强调个人利益的优越性。由

此,自由的涵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, 它不再是抛开

物质世界的绝对的、积极参与的自由, 而是对其占有

物保有不受国家任意干涉的自由。免于干涉的消极

自由规定了一个消极的公民观。参与不再是一个道

德自足的行动, 因为消极的公民首先是一个自然的

占有人,然后才进入政治生活,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

有�所有者的人性 。洛克在#政府论∃中论证了消极

公民观的正当性,并认为即使没有品性特别好的公

民,也可以通过制约与平衡而使自由民主保持稳定。

因此,宪法的注意力从公民德性和公民能力转向了

权利与权力的关系、权力结构以及保障权利的制度

与程序设计。

近代宪法得以展开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公民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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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断扩大。如前所述, 公民是自由而平等的参与

政治生活的人,公民的范围取决于对平等的理解。

一方面,在政治上,基于�生而平等 的道德共识,现

代公民身份是开放而普适的,公民身份逐步向奴隶、

黑人、工人、妇女和其他以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延

伸,以至最终人人在国家中都拥有公民的身份,被预

设为享有消极的政治自由,除非因为过错而遭受惩

罚被剥夺了政治权利。另一方面,出于对自由主义

批判和修正,平等还获得了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涵义,

这是一个积极的层面, 要求国家为公民提供排除

�物 的阻碍的资源和地位。前者的关键词是�解

放 ,后者是�福利 。虽然后者在发展趋向上被归约

为社会主义,不过无论如何其对公民、宪法和权利的

理解在根本上还是遵循着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路。

四

屈辱中走向近代化的中国, 要将臣民构建为公

民需以国民为介,与人民相对, 以责任和道德为落

点,这段复杂而独特的过程中,表达公民的词汇与叙

述结构的变迁映现出中国宪法的特质。

如果将公民和宪法严格限定为�公共生活 领域

中的参与主体和参与规则,那么中国的公民和宪法

的发生只能缘起于民族国家的构建, 因为传统中国

在家国一体的王朝统治下,在各正其位的帝王与百

姓之间是无法规划出�公共领域 的。[ 9] 当民族主义

国家的构建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目标时,民

族主义代表统一的意识或身份认同, 重塑了中国人

的价值观。这个过程就是以新民、新道德为桥梁的,

从臣民向国民的转化。

国民一词由�国 和�民 组成,有三层涵义:一是

国民是属于国家的人,二是预设了个人与国家利益

的一致性,三是设定了国家利益的优越性。这在表

面看来非常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, 即便希腊城

邦追求的是帝国,而民族中国的目的是富强。不同

在于,城邦被认为是理想的道德生活,而民族中国要

的却是现实的主权,本质性的差异就在这里产生了:

共享的城邦生活的主题是�参与 ,救亡图存的民族
中国生活的主题是�奉献 。国民被完整地呈现给国

家不是因为这本身是符合本性的,因而是好的、善的

生活,而是因为国家需要。这种殉道式的献身召唤

依赖于独特的国民道德和国民能力。

近代知识分子重构国民道德的努力,始于严复

的#天演论∃和梁启超的#新民说∃。�物竞天择, 适者

生存 的社会进化论是构建国民新道德的哲学背景。

当时的进化风潮,就是首先倡导国民要自新和新人。

我们只须看看时人立论作文的标题,就可以窥知这

一倾向。如马君武的#创造文明之国民论∃、#论中国

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∃、#论公德∃,梁
启超的#新民说∃等等都是。新民所应具备的道德包

括善群、增进公德、知晓权利与义务、脱去奴隶性、富

有自尊与自治意识、尚武或进取冒险等等诸多内容。

至于新民的目标, 则是为了国家的安富尊荣,
[ 10]
为

了国家甚至直接召唤国民的牺牲精神,所谓�杀其一

身一家一乡族以爱一国可也 。[11] ( P664) 并且,所有的

新民道德都是围绕着爱国、立国、强国、富国来要求

和论证的。

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本位思想决定了近

代中国的�自由 和�权利 的主体首先是国家。�自

由 原为中国古典词, 有任意、随意、自恣、自专等内

涵。尽管作为西方政治和哲学术语的自由概念得到

了严复、胡适等人的准确理解和推介, 但是,中国古

典意义上的自由所具有的放任性始终是中国接受个

人自由主义的障碍。加之国家本位的需求,对合群、

善群品德的偏爱,个人自由要么被放弃,要么为国家

自由所吸纳。两代革命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分别以

�一盘散沙 的比喻和#反对自由主义∃的社论表明了

心机,至于以严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, 也大都基于国

家富强的焦灼感, 怀着急迫的心情从�小己自由 转

向了�国群自由 。这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的共

和主义民主宪政模式。

�权利 这个词在政治述语和士大夫议论中频频

出现是在甲午战争前后。也就是说,西方自主性的

权利概念进入中国知识分子视野是和中国国家主权

受到侵害联系在一起的。与西方相比, 1890年代的

中国士大夫对权利的理解有两个特点: 一是从国家

独立自主出发认识权利的意义,因此权利的主体是

国家和群体;二是强调国家要获得自主性取决于国

家的实力,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将权力等同于权

利。
[ 12]

;
[ 13] ( P17)

权利在这里更加类似于一个�主权 概

念。当权利的主体从国家延伸到个人, 便需要厘清

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关系。主张国家权利与个人

权利无关,并以此反对个人权利的代表性言论是张

之洞的#劝学篇∃, 认为�人人有自主之权 是对西方

思想的误解,会颠覆儒家伦常。但是, 主流的进步人

士抱持�人人有权,其国必兴; 人人无权,其国必废 
的道理,把争个人权利当作国家独立自主的动力。

权利成为人奋发有力努力争取的目标, 背后存在着

强有力的意志指向。因此,当时中国士大夫所认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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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自由不可能是消极自由,背负着责任的权利亦或

多或少被等同于某种新道德。[ 12]

�人民 作为一个政治性概念,产生在民族中国

的构建最终诉诸于革命时。国民是普适的身份认

同,但是革命却发生在阶级之间, 于是便有必要把阶

级视做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。

某个阶级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, 某一个人或群

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

准为转移的。[ 14] ( P11)于是,人民取代了国民,实质上

人民就是阶级性的国民,尽管不同时期人民所包含

的阶级性内容不同。人民除了被附加了阶级性以及

基于阶级性而形成的社会、经济意义外,人民几乎承

续了国民所有的道德内涵。

�公民 最初在中国的使用是在 1934年的#中华

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∃中,其第 4条规定: �在苏维

埃政权领域内, 工人、农民、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

众和他们的家属,不分男女、种族、宗教,在苏维埃法

律面前一律平等,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。 #中
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∃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

争中, 1933年 2月至 3月中国工农红军取得第四次

反围剿胜利后, 1934年 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

表大会上通过的。显著的阶级性背景不可避免地要

投射到对公民和宪法的理解上,该条文�工人、农民、

红色战士%% 的公民身份表述方式也印证了这一
点。这里虽然使用了�公民 概念,但是其实质�所

指 仍是作为阶级性国民的人民概念, 因此, 这里的

概念转换所具有的仅是形式上的意义。直到新中国

最终稳固建立后, 1954年宪法中的�公民 概念方算

正名,它一方面指一国的国民身份,于是�国民 的概

念被公民取代从宪法性文件中消失了; 另一方面公

民是政治权利的享有者,也是义务的承担者。人民

的概念仍在政治的、阶级的层面, 与公民概念并行不

悖,同时在宪法文本中使用。这种使用方式一直延

续到现行的 1982年宪法。

在臣民经由新民、国民、人民最终转向公民的整

个过程中,反对民族压迫是首要任务和中心课题,公

民被赋予了道德的、政治的、阶级的和社会经济的多

重涵义,但是,公民始终没有成为盖尤斯意义上的

�占有人 和�法律(权利)人 。而且,较之于希腊城

邦,民族中国的国家本位思想得到了更为夸张的论

证、阐发和坚持。

公民未能实现�从政治人向法律人的转向 ,宪

法也只能停留在政治上;公民是国家本位的,宪法也

只能如此。因此,民国和建国初期,通常宪法被理解

为�维持国家组织的基本法 、�一个政治社会根据立

国主义去规定人民与政府分工合作治理国家的最高

法律 、�治国的总章程 等等,宪法的侧重点不是制

约国家权力,而是政府如何更好、更有效率地发挥其

统治能力。[ 15] ( P296- 298) 公民和宪法虽然也借助于�权

利 来表达和沟通, 但是这里所理解的权利是道德

的,以义务为前提的,它不是针对国家的,相反,权利

是国家赋予的,也是为了国家而被赋予的,因此连接

公民和宪法的与其说是权利,还不如说是道德和责

任。这里也可以窥见中国宪法的法律性在相当长的

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彰显的一个原因。

五

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开始于�救亡图存 的背景
和主题下,处于非和平的应急状态中, 其对个人与国

家利益的高度一致性的预设以及对国家本位的强调

和坚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毕竟�皮之不存,毛将焉

附 和�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 的浅显道理是国人都
能明白和认同的。正是基于对�没有国家就没有个

人 的时空语境的共识,以德性和责任为落点的积极

公民观和共和主义的宪政模式得到了人们的心理认

同,也因此获得了合法性。∀

当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末进入政治平稳期,

并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,中国宪政的语境

发生了从�强国 到�富民 的巨大转变, 即在个人与

国家利益一致性的预设不变的前提下, 从国家本位

转向�以人为本 。以人为本不是简单的个人主义,

而是国家与个人并重, 并且国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

帮助和促进个人的发展。人本思想包括�公共 与
�私人 两个方面的内容。在公共的方面,人本思想

的表述是�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 。这

句话应该这样理解:首先,它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

利益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一致性,秉持了共和主

义的宪政模式和公民道德; 其次, 对公民的要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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∀ 按照中国传统, � 天子 的政权合法性是由�天 提供

的,而根据�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 的天民相通的转
换,政权合法性便依赖于�民意 。民意的古典表达是民心向

背,现代则被称为� 认同 。西方的政治哲学为合法性添加了
多个层面的涵义, 但是� 认同 始终是一个关键的合法性指

标。举如, [法]让- 马克&夸克在#合法性与政治∃中译本的
序言的开篇给合法性下的定义是: � 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。

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之上的。这些条件主要

与认同,价值观及同一性和法律有关。 (中央编译出版社

2002 年版, 第 1页。)



�奉献 转向�共享 , 公民身份不再意味着单纯的责

任,它同时也是在国家中分享政治、社会、经济资源

的资格。在私人方面,人本思想体现为�尊重和保护
人权 。市场经济体制部分地改变了财产占有方式,

公民也开始作为�占有人 而存在。如在第三节中所

述,占有人的�所有者的人性 是通过法律权利表述
的,由此中国公民的存在方式逐步从责任(义务)向

权利回归。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�国家依照法律

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、�国家尊重

和保护人权 的规定,提升了中国的权利价值理念,

对自由、平等也将注入了消极的、法律的理解方式。

可见,当代中国公民的存在方式是由公共和私

人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地构建的: 既有积极的、道德的

一面,又有消极的、法律的一面;既在国家中共享资

源,又要防范国家的任意干涉;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

理,又要保障公民权利,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

正逐步突显。这种双重的、复合式的公民身份是由

确认财产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制度决定和表现的,同

时,公民的存在方式在积极与消极、道德与法律之间

的倾斜、变化,也是通过公私财产的比例变化来调整

和实现的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的经济制度被

认为在根本上是政治的,这是对中国现行宪法在总

纲中,一个表现宪法政治性的重要位置上,从第 6条

到第 18条用了足足十三个条文详细地规定经济制

度的一个合理解释, 也是对历次修宪中多处调整经

济制度的一种解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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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opes of Constitution: the Changing Citizenhood and Its Ways of Expression
LIU Xiao�mei

(Research Institute of L aw , Chinese A cademy of Social S ciences , Beij ing 100710, China)

Abstract:A cit izen is one that f reely and equally part icipates in public life, one that rules and is r uled at

the same t ime. In ancient Greece, a cit izen is a polit ical man, and const itut ion is directly r elated w ith the

cit izens. In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, a man of nature becomes a man of law and or ganizes polit ical life

under the law, and r ight becomes the link betw een citizens and const itut ion. How ever, in China, w hich

had a hum iliated histor y once and now is heading for modernizat ion, the concept of � the subject to the

ruler should giv e place to the concept of � cit izen in the constitutional const ruct ion, emphasizing re�
sponsibility and mo rality. During this complex and unique process, the changing citizenhood and the w ays

of expression w ould ref lect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 ics of Chinese const itut ion.

Key words: cit izen; constitution; t ropes; r ight; responsibil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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